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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條例》

(第 448 章 )

2004 年空運年空運年空運年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航空服務牌照航空服務牌照航空服務牌照 )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㆓零零㆕年㆒月十㆔日的會議㆖，  行政會議建

議，  行政長官指令根據《民航條例》第 5(1)(b )條制訂載

於附件 A 的 2004 年空運（航空服務牌照）（修訂）規例。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2 . 空運牌照局是根據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 )規例 (第 448

章，附屬法例 A)(㆘稱「規例」)所成立的㆒個法定組織，

負責向香港航空公司發出經營往返香港與其他㆞區的定

期空運服務的航線牌照。空運牌照局目前有六名成員。

3 . 空運牌照局通常以小組形式透過傳閱文件 (若有關

申請不被反對 )或研訊 (若有關申請遭到反對 )考慮及決定

航線牌照申請。在空運牌照局已知的歷史㆗ (至少過去 25

附件 A



年 )，㆒貫的既定做法是透過不少於㆔名成員的小組履行

職務。

4 . 在㆓零零㆔年㆒月，空運牌照局研訊國泰航空公司

經營㆔個內㆞航點的航線牌照申請，期間港龍航空公司

曾查詢政府是否已正式為空運牌照局訂明辦理事務所需

的法定㆟數。律政司的法律意見是規例第 4(6)(c)條 (載於

附件 B)賦予行政長官酌情權，以決定是否應為空運牌照

局訂明辦理事務所需的法定㆟數。為明確起見，訂明法

定㆟數必須透過立法形式進行，而不能採取行政方式或

慣例。故此，我們建議由行政長官根據規例第 4(6)(c)條

用立法方式為空運牌照局訂明法定㆟數。

5 . 至於實際的法定㆟數，我們認為至少㆔名成員已經

足夠，原因如㆘﹕

(a) 規例第 4(1)條規定空運牌照局須由不少於㆔名成

員組成，即㆔名成員是空運牌照局履行其職能所需

的最低㆟數；及

(b ) 奇數的法定㆟數可避免因成員不能達成共識而出

現難以作出決定的情況。以奇數作為法定㆟數的另

㆒選擇是五名成員，但考慮到空運牌照局目前只有

六名成員，五名成員的法定㆟數過高，而且會為空

運牌照局履行職務造成實際困難。

對規例的建議修訂對規例的建議修訂對規例的建議修訂對規例的建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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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們建議對規例作出修訂，訂明空運牌照局辦理事

務所需的法定㆟數為㆔名成員。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7. 修 訂 規 例 將 於 ㆓ 零 零 ㆕ 年 ㆒ 月 ㆓ 十 ㆒ 日 刊 登 憲

報，

並於㆓零零㆕年㆓月㆕日提交立法會作非正面程序審

議。

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

8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權的條文，不會影

響規例現行的約束力，對財政、公務員、經濟、生產力

或環境均沒有影響。

9. 建 議 可 增 加 空 運 牌 照 局 程 序 的 可 預 測 性 及 透 明

度，故此從競爭政策角度來看，值得支持。

10. 建議為技術性質，故㆒個全面的持續發展評估系統

並不適用。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1. 我們已向航空諮詢委員會簡介有關建議。我們於㆓

零零㆔年十㆓月十六日諮詢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委

員會表示支持建議。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2. 我們會安排發言㆟解答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3. 如對本文件有任何疑問， 可致電 2810 2687 與陳維

民先生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經濟發展 )    )

聯絡。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㆓零零㆕年㆒月㆓十日



附件 A

《《《《 2002002002004444 年空運年空運年空運年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航空服務牌照航空服務牌照航空服務牌照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民航條例》
(第 448章)第 5(1)(b)條訂立)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

施。

2222.... 空運牌照局空運牌照局空運牌照局空運牌照局

《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 )規例》(第 448 章，附屬法例 A)第 4 條

現予修訂  —

(a) 廢除第 (6)(c)款而代以  —

　　“(c) 牌照局就交由該局決定的問題作出決

定的方式，由行政長官訂明。”；

(b) 加入  —

　　“(7) 牌照局會議為辦理事務所需的法

定㆟數為 3名成員。”。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4 年     月     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修訂《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 )規例》 (第 448 章，附屬法

例 A)以訂明空運牌照局會議為辦理事務所需的法定人數為 3 名成

員。



附件 B

章： 448A 標題： 空運 (航空服務牌
照)規例

憲報編號： 36 of 1999

條： 4 條文標題： 空運牌照局空運牌照局空運牌照局空運牌照局 版本日期：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 1999年第 36號第 3條

(1) 就本部而言，牌照局須由行政長官不時釐定的數目的成員組成，但不少於 3
㆟，而牌照局須稱為“空運牌照局”。

(2) 牌照局每名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而除非提早藉經親自簽署並致予行政長官
的通知而辭去職位，否則須在行政長官作出委任時所決定的任期內擔任該職位，

並且有資格不時在任期屆滿後再獲委任。行政長官須指定其㆗㆒名成員為主席。

(3) 行政長官可不時委任代理成員，替代患病或不在的成員行事。該等代理成員
可獲委任㆒段指明期間或在某指明成員患病或不在期間替代該成員行事。

(4) 行政長官可因任何成員或代理成員無能力或行為不當而將其免任。

(5) 凡行政長官擬委任任何㆟為牌照局成員或代理成員，他須在作出委任前，要
求該㆟聲明他是否在為乘客或貨品提供運輸服務的任何業務㆗，或在擁有或營辦

機場，製造飛機、飛機引擎或零件，或供應飛機燃料或潤滑劑的任何業務㆗，有

任何財務權益，以及如有的話，是何等財務權益。如牌照局任何成員或代理成員

取得任何該等財務權益，他須在取得權益後 4星期內，就此事給予行政長官書面
通知，指明所取得的權益，而行政長官在考慮此事後，如認為適合，可宣布該成

員或代理成員已停任，而該成員或代理成員的席位即告懸空。

(6) (a) 行政長官可委任㆒㆟為牌照局秘書。
(b) 牌照局可委任行政長官認為使牌照局能履行職責所需的其他㆟員及受
僱㆟。

(c) 構成牌照局辦理事務所需的法定㆟數的成員數目，以及牌照局就交由其
決定的問題作出決定的方式，均由行政長官訂明。

(1999年第 36號第 3條)


